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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城市实现居民凭身份证
可通办政务服务
身份证号将关联所有证照
各类“奇葩证明”、“循环证明”将成为历史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实施方
案》。方案提出，今年，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厦门等 80个城市，将实现居民仅凭
一张身份证，在一个统一网络平台或统一窗口，办理政府政务服务，各类“奇葩证
明”、“循环证明”将成为历史。明年，80 个城市之间将可实现跨区域政务服务网
上办理。

□任务目标

一号申请 一窗受理 一网通办
依托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以

公民身份号码作为唯一标识，构建电子
证照库，实现涉及政务服务事项的证件
数据、相关证明信息等跨部门、跨区域、
跨行业互认共享。在群众办事过程中，
通过公民身份号码，直接查询所需的电
子证照和相关信息，作为群众办事的依
据，避免重复提交，实现以“一号”为标
识，为居民“记录一生，管理一生，服务
一生”的目标。

整合构建综合政务服务窗口，建立
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政务服务
信息系统，实现政务服务事项“一窗”受
理，就近能办、同城通办、异地可办。推
动涉及政务服务事项的信息跨部门、跨
区域、跨行业互通共享、校验核对，建立
高效便民的新型“互联网+政务服务”体
系，推进网上网下一体化管理，实现“一
窗口受理、一平台共享、一站式服务”。

建成网上统一身份认证体系，推进

群众网上办事“一次认证、多点互联”，
实现多渠道服务的“一网”通办。逐步
构建多渠道多形式相结合、相统一的便
民服务“一张网”，实现群众网上办事一
次认证、多点互联、“一网”通办。运用

“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手段，做好政
务服务个性化精准推送，为公众提供多
渠道、无差别、全业务、全过程的便捷服
务。

□实施步骤

明年试点城市实现跨地区办理
以覆盖各省（区、市）的80个信息惠

民国家试点城市为试点单位，按照“两
年两步走”的思路，统筹设计、稳步推
进。

2016年，各试点城市开展证照梳
理、电子证照库建设及相关标准体系建
立等工作，研究形成与现有系统衔接过
渡机制；基本建成电子证照库，完成与
制证系统和业务系统的对接，实现电子

证照和纸质证照同步签发；建成统一的
综合政务服务窗口、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和政务服务信息系统，完成自有政务服
务流程的梳理、简化和标准化，形成政
务服务事项目录；建成统一身份认证体
系，实现政务服务多渠道的统一认证。
在试点城市内部基本实现政务服务事
项“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

2017年，跨省电子证照流转交换与

网上身份认证体系全面投入应用，各省
（区、市）人民政府基本建成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政务服务信息系统和线上线下
一体化服务体系。基于信息资源互通
共享，初步实现各试点城市间政务服务
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一号申请、一
窗受理、一网通办”，基本公共服务事项
80%以上可在网上办理。

□焦点释疑

现在政务服务还存在哪些问题？
各种奇葩证明仍层出不穷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促
进部门间信息共享，是深化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重要内容。
为进一步推动部门间政务服务相互衔
接，协同联动，打破信息孤岛，变“群众

跑腿”为“信息跑路”，变“群众来回跑”
为“部门协同办”，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
务，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但同时，也应看到，困扰基层群众
的“办证多、办事难”现象仍然大量存
在。“证明我妈是我妈”等各类“奇葩证

明”、“循环证明”屡见不鲜，群众办事
“多头跑、重复跑、跨地跑”问题仍然层
出不穷，给群众带来诸多不便，已成为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绊脚
石”。

改革后奇葩证明真的会减少吗？
身份证号将关联所有证照

该负责人表示，身份证号码是公民
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以这个号
码为唯一标识，建成电子证照库，避免重
复提交办事材料、证明和证件。例如在
提交证明材料环节，通过各类电子证照

与“一号”的关联，最终实现以身份证号
码作为政府办事的唯一标识，并凭此号
码申请办理各类政府服务，避免再让群
众提交大量的证明材料。

“一窗”是指建立统一的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和政务服务信息系统，将原本分
散在各个部门的群众服务窗口整合集中
到一个综合窗口，从而避免办一件事折
返于多个部门、重复跑路的现象，逐步实
现就近办理、同城通办、异地办理。

非法集资案件数
高位攀升
民办教育、地方交易场所等领域
涉嫌非法集资问题逐步显现

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
席会议办公室主任杨玉柱
27日表示，当前我国非法
集资问题日益突出，案件
高位攀升。2015 年全国
非法集资新发案数量、涉
案金额、参与集资人数同
比分别上升 71%、57%、
120%，达历年最高峰值。

在 27日举行的防范
和处置非法集资法律政策
宣传座谈会上，杨玉柱表
示，民间投融资中介机构、
P2P网络借贷、农民合作
社、房地产、私募基金等仍
是非法集资重灾区，民办
教育、地方交易场所、相互
保险等领域涉嫌非法集资
问题逐步显现。

据公安部经侦局副局
长张景利介绍，我国非法
集资犯罪年立案数由过去
的两三千起大幅攀升至上
万起。今年一季度，立案
数达 2300余起。涉案金
额超亿元案件明显增多。
东部地区仍是高发地区，
中西部地区增势明显。

在案件集中爆发的同
时，非法集资犯罪手法翻
新升级。杨玉柱介绍说，
从过去的农林矿业开发、
房地产销售、原始股发行、
加盟经营等形式逐渐升级
包装为“投资理财”、“财富
管理”、“互联网金融理

财”、“金融互助理财”等形
形色色的理财产品，并承
诺有担保、低风险、高回报
等。据不完全统计，投资
理财类非法集资案件占全
部新发案件总数的30%以
上。

此外，随着互联网技
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
发展，非法集资网络化趋
势日益明显。“借助互联网
开展宣传、销售、资金支付
和归集等，实现线上线下
全面结合，使得非法集资
传播速度更快、覆盖范围
更广、产品销售更便捷、资
金转移更迅速，加速了风
险蔓延，增加案件打击处
置难度。”杨玉柱说。

据了解，处置非法集
资部际联席会议将于今年
5月组织开展全国防范非
法集资宣传月活动，并于
5月至 7月开展全国涉嫌
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排
查清理活动。

非法集资骗术主要有哪些？
没有明确标的
虚拟理财

“月收益30%”“1万元

一年变23万元”“满15天
即可提现”……一家名为

“MMM金融互助社区”凭借
高额收益，曾一度吸引投

资者趋之若鹜。
2015年以来，与之类

似的虚拟理财相继出现。
此类虚拟理财多以“互助”

“慈善”“复利”为噱头，无
实体项目支撑，无明确投

资标的，无实体机构，以高
收益、低门槛、快回报为诱
饵，靠不断发展新的投资
者实现虚高利润，宣传推
广、资金运转等活动完全
依托网络进行。
打“养老”旗号
诱老年人加盟

2015年，一家名为成
吉大易的公司在国内多地
借“养老项目”为名进行集
资，诱使许多老人参与，最
终却“人去楼空”。

时下，不少投融资中
介打着“养老”旗号非法集

资，有的以投资养老公寓、
异地联合安养为名，以高
额回报、提供养老服务为
诱饵，引诱老年群众“加盟

投资”；有的则通过举办所
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
免费旅游、发放小礼品方

式，引诱老年人群体投入
资金。
非法股权众筹、
买卖原始股

目前，一些非法股权
众筹、买卖原始股的集资
诈骗手段也不断出现。这
类骗术往往打着境外投
资、高新科技开发旗号，假
冒或者虚构国际知名公司

设立网站，并在网上发布
销售境外基金、原始股、境
外上市、开发高新技术等
信息，虚构股权上市增值
前景或者许诺高额预期回
报，诱骗群众向指定的个
人账户汇入资金，然后关
闭网站，携款逃匿。

地方交易场所
包装理财产品向公众出售

去年，昆明泛亚非法
集资案案发，涉及数十个
地区，集资金额数百亿
元。目前有的电子交易场
所通过授权服务机构及网

络平台将某些业务包装成
理财产品向社会公众出
售，承诺较高的固定年化
收益率，涉嫌非法集资。

□链接

规范管理合法放生 禁止随意放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规范动物放生行为

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次会议分组审议了野生动物保护法
修订草案二审稿。全国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表示，应规范管理合法放生、禁
止随意放生。

“不当的随意放生活动，既会破坏
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甚至酿成生态灾
难，也对被放生的动物本身造成伤害，
随意放生就相当于杀生。”闫小培委员
说，生态系统是一个很精密、相互关联
的体系，随意地添加或者减少成分或改
变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都会对系
统的稳定和健康造成危害。

动物的放生行为应该是一种严格
的、科学的、专业的活动，而不应该成为
一种随意的、大众的、作秀的活动。

闫小培委员认为，放生不当，反害

动物。
如将热带动物放生到寒带，海洋性

动物放生到淡水水域，无野外生存能力
的饲养动物放生到野外等。这些都会
直接导致被放生动物的死亡，可以说是
好心做坏事。

此外，个人或者团体组织的大量野
生动物放生活动，会促使贩卖野生动物
的活动更加猖獗，间接地助长了非法野
生动物交易和加剧了盗捕盗猎活动的
产生，在捕猎、贩卖、放生、捕猎的运转
过程中，导致更多野生动物的死亡。

分组审议时，一些委员建议增加禁
止不规范放生规定的同时，增加相应的
处罚规定。

任茂东委员表示，有些人以借保护
动物为名随意放生，给他人和其他动物

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放生的本意是保
护动物的生命，但需要科学指导。

“目前受传统习俗和宗教文化的影
响，社会上各种野外放生行为和活动屡
见不鲜，这种放生活动缺乏科学指导和
有效监管，所放生物种既有外来物种也
有本土物种，其中不乏有毒、凶猛的野
生动物，容易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及人民
生命健康及财产的损失。”孙宝树委员
也建议增加禁止随意放生本土野生动
物的有关规定。

闫小培委员进一步表示，放生是一
项专业性的工作，应该由野生生物保护
专业机构实施，并且对放生的生态影响
进行评估。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